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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、违规资金拆借及整改完成的公

告 

 
 

一、 资金占用情况说明 

1、2025 年 10 月 11日、2025 年 12 月 5日、2025 年 12 月 8日，

湖北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合计向控股股东胡

春蓉借款人民币 1170 万元，2025 年 12 月 18 日-31 日，公司合计已

归还 1230 万元，其中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计多还款 60 万

元，形成了实质上胡春蓉向公司借款 60 万元。胡春蓉向公司借款主

要用于临时资金周转，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。胡春蓉占用公

司的60万元于2026年1月4日偿还完成，前述资金占用情形已消除。 

2、2026 年 3 月 31 日，湖北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借款给控股股东胡春蓉人民币 65 万元，未签订《借款协

议》，胡春蓉已于 2026 年 4月 3 日还款 65万元。 

胡春蓉向公司借款主要用于临时资金周转，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的情形。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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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关联方违规资金拆借情况说明 

2025年 10 月 24 日，湖北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借款给监事周春霞人民币 200万元，未签订《借款协议》，周

春霞已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还款 200万元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第九十四

条“挂牌公司不得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提供资金等财务资助，法律法规、中国

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监事周春霞向公司借款主

要用于临时资金周转，属于关联方违规资金拆借的情形。 

 

三、 资金占用处置进展情况 

胡春蓉占用公司的资金分别于 2026 年 1 月 4 日、2026 年 4 月 3

日偿还完成，前述资金占用情形已消除。上述资金占用行为，未对公

司经营和发展造成重大损害，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项已清理完毕，

对公司经营的未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 关联方资金拆借处置进展情况 

周春霞向公司拆借的资金已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偿还完成，前

述违规资金拆借情形已消除。上述资金拆借行为，未对公司经营和发

展造成重大损害，相关非经营性资金拆借款项已清理完毕，对公司经

营的未造成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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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后续规范措施 

1、公司加强对防范资金占用和关联方违规资金拆借的公司制度学

习、严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则，从制度上有效

规范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行为，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

平。 

 2、进一步加强财务部门的监督职能，关注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

况，控制、预防资金占用和违规资金拆借情况的发生。 

 3、公司积极组织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，对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进行学习，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合规意识，杜

绝关联方占用和违规资金拆借公司资金的行为，保证真实、准确、及

时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湖北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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